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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資源回收類標售投標須知 
一、標的名稱： 

  本標案標的為財物廢棄物資源回收，計有（一）廢鋁箔包、（二）廢寶特瓶、

（三）廢鐵、（四）廢塑膠及塑膠容器類、（五）廢紙類、（六）廢乾電池共

六類。 

二、廠商資格：凡經政府登記合格且依法納稅之廠商，並持有下列證件： 

＊廠商所提出之資格文件影本（一律以 A4格式紙影印），本社於必要時得通知

廠商限期提出正本供查驗，查驗結果如與正本不符，係偽造或變造者，其所

投標函視為無效標。 

  （一）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營業項目須有「廢棄物資源回收營

業項目」）。 

         (1)公司登記證明文件：登記機關核准公司登記之核准函、或公司登

記表、或列印「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商工登記資料之公司

登記資料查詢網站之「公司基本資料」均屬之。 

         (2)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登記機關核准商業登記之核准函、或商業登

記抄本、或列印「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商工登記資料之商

業登記資料查詢網站之「商工登記基本資料」均屬之。 

    （二）經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廢棄物處理業或資源回收場登記證。 

    （三）廠商繳納之證明影本。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112年 09～10月）

證明者，得以前一期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

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

領統一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四）投標標價清單（影本無效） 

  （五）押標金： 

          押標金為新台幣$10,000元整，限以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支票或郵

政匯票，抬頭書明「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台中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恕不收受現金、公司、個人支票） 

三、領取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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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件標售案已於 112年 12月 8日在本機關公告（布）欄及網站公告，另自

112年 12月 8日至 112年 12月 14日止，刊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

網站】自行下載列印。 

四、全份招標文件包括： 

  （一）投標須知 。 

 （二）契約書（稿）。 

 （三）投標標價清單。 

  （四）資格審查表。 

  （五）繳納押標金申請書。 

  （六）退還押標金申請書。 

 （七）委託代理授權書。 

五、投標廠商應將資格審查表及應附文件、押標金（含繳納押標金申請單、退

還押金申請單）及本案投標標價清單等填寫工整並蓋妥商號及負責人私章

後依序夾訂整齊，裝入大型投標封內並於壔口處密封、蓋章，且以郵遞或

專人送達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11號「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消

費合作社  收」，經寄達者者不得要求退件，逾時寄（送）達者概不受理。 

六、投標截止日期及地點： 

民國 112年 12月 14日下午 17時 00分前以郵寄或專人送至本社（臺中市

南屯區培德路 11號）。因颱風等災變，經臺中市政府宣佈本機關所在地停

止上班時，以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截標時間代之（停止上班半日或 1日均適

用），其他狀況均照原定時間截標。 

七、開標時間： 

民國 112年 12月 15日上午 10時 30分。因颱風等災變，經臺中市政府宣

佈本機關所在地停止上班時，以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截標時間代之（停止上

班半日或１日均適用），因截標時間順延時亦同，其他狀況均照原定時間開

標。 

八、開標地點：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行政大樓 2樓閱覽室。 

九、決標辦法:  

  （一）比價前得由本社相關人員核對投標廠商資格，並審查依規定應附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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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文件。 

 （二）有以下情形之一者，投標無效: 

  （1）投標單及保證金票據，二者缺其一者。 

  （2）押標金金額不足或票據不符前述規定者。 

  （3）投標單所載金額經塗改未認章、或雖認章而無法辨識者。 

  （4）投標單其他內容經主持人及監標人共同認定無法辨識者、或投標單    

之格式與本機關規定格式不符者。 

  （三）依各類單項比價，決標原則：最高標 

 (1)採高於或平底價之最高價決標。 

(2)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之最高標價仍低於底價時，得洽該最高

標價廠商加價一次；加價結果仍低於底價時，得由所有合於招標文件

規定之投標商重新比加價格，比加價格不得逾三次，超過時本社有權

宣布廢標或逕與最高價之廠商直接議價。 

(3)如有二家以上廠商報價相同且皆高或平於底價時，可當場徵詢廠商是

否意再比加價，若不願意即抽籤決定得標廠商。 

  （四）本案採複數決標： 

(1)由廠商分項報價之項目。 

(2)不限制投標廠商得標項目。 

(3)開標順序依投標清單。 

(4)各項決標廠商家數為 1家。 

 （五）得標者若無故放棄得標權，應切結，並由本社沒入押標金，得標廠商 

不得異議。 

 （六）投標人得親自或出具委託書委由他人出席開標會場，以利決標後辦理

後續事宜。 

  （七）本所辦理現場開標等作業，投標人(公司)不派代表參加者，均視同放

棄行使投標人(公司)抽籤之權利，並由本所代為抽籤，投標人(公司)

不得藉詞異議。 

十、履約期間： 

（一）共１年，自民國 113年 01月 01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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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履約期滿後，本社尚未完成次期決標時，得標廠商仍須依本合約繼續

履約至次期決標日止。 

十一、簽訂合約： 

（一）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履約保證金，應在開標次日起七日內(112年

12月 23日 17時)以前，匯款至本所合作社帳戶一次繳清。如因故延後

開標，上述應繳價期限亦隨延後開標日數順延之。 

（二）得標廠商應於上述時間前攜帶各項文件正本、負責人身份證正本、負責

人及廠商印鑑，至本社辦理簽約手續，逾時或證件不符取消得標資格，

沒入押標金。 

十二、履約保證金金額：（新台幣） 

  （一）廢鋁箔包：$10000元整。 （二）廢寶特瓶：$10000元整。 

（三）廢鐵：＄10000元整。    （四）廢塑膠及塑膠容器類：$10000元整 

（五）廢紙類：$10000元整。   （六）廢乾電池：$10000元整。 

十三、付款條件：每月收貨後，翌月 10日前應至本社出納，以現金繳款完畢。 

十四、逾期清運：經本社人員通知載運並載運回收物品時，除不可抗力因素外，

如超過三日未能如期完成該項作業或藉故拖延時，將予以警告乙次，如違

三次則終止合約，沒收該項履約保證金。 

十五、注意事項： 

  （一）投標廠商至多僅二人得至會場參與開標。 

  （二）投標廠商應為公司負責人，如未能到場，應由該公司負責人授權代理 

人，並於簽到時檢具授權書交予本社文書黃政瑋先生，無論負責人或

授權代理人出席者，均請攜帶身分證文件正本，俾供本社查驗，每位

參加投標者僅能代表 1家廠商，每家廠商至多 2人可至開標現場，本

派員到場者，視同放棄相關權益。 

（三）投標廠商不得有圍標情形，亦不得借用他人證件參加投標，若有違反

除視無效標並得依法移法辦。 

（四）投標廠商於投標前應詳細核算，再將報價填註於投標標價清單，倘因

疏失而有錯誤，事後不得提出更正之要求。 

（五）投標人（公司）應於投標前詳閱本標售案之所有文件，如有疑義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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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瞭時，得於開標前一日，請求解釋，其疑義以本社解釋為準。 

（六）報價金額應含稅、過磅費用及運費。 

十六、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於開標前臨時宣布之，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七、標售機關單位及聯絡人： 

    合作社  採購  沈宗頴 

電話：（04）2381-1853      傳真：（04）2380-5748 

  


